济宁市市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抽查对象
	抽查内容
	抽查依据
	抽查方式
	抽查比例 和频次
	抽查结果 公开方式
	备注

	1
	无线电设台


	设 台 单 位 及个人
	是否为非法设台
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1993 年 9 月 11 日 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 128 号发布，2016 年 11 月 11 日修订）第七十条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 线电频率，或者擅自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的，由无线电 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，可 以并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擅自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从事诈骗等 违法活动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并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 罚款。”


	监测


	不 定 向 抽 查 抽 查 比 例 不 低于 3%，每 年 不 少 于 2 次；定向抽查 抽 查 比 例 不 低于 3%，每 年不少于 1 次
	通过市无 委办门户 网站公开
	


